
重点

A062011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四
编辑：陈朋 美编：石岩 组版：商进

国家发改委启动对中
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价
格垄断案的调查引起了高
度关注，如果调查结果表
明价格垄断事实成立，中
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将遭到
数亿到数十亿的罚款。

这样的罚款数额能否
有效遏制部分企业的垄断
意图，央视评论员杨禹解
读说，如果事实成立，数
亿到数十亿的罚款不仅要
罚到垄断企业心疼，还要
整个行业改革到位。

据了解，中国电信去
年全年的净利润是1 5 7亿
元，如果按照 1 0 %的高额
来罚款，将罚50亿元，占其
全年净利润的三分之一。
中国联通去年的净利润是
3 8 . 5亿元，如果按照高限
罚300亿元营业额的10%，
则罚3 0亿元，基本罚掉了
其全年的净利润。

杨禹认为，这样的处
罚，罚是一定能罚到疼，
罚得够不够不好说，因为
这样的垄断行为如果成
立，其因此得到的直接好
处和间接好处很难用具体
数字来衡量。

杨禹认为，应该通过
处罚来推动行业不断改革
到位。反垄断法只是给这
个领域内的每个企业设定
行为边界和底线，企业做
大做强不等于可以肆意垄
断，如果企业能够公平竞
争，自愿联合，依法集中，
形成强有力的规模，法律
将给予保护，但同样应该
受到监管。

据央视

自 2008 年 8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正式施行以
来，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
联通开展反垄断调查，是近4年来
国家职能部门第一次向大型央企

“开刀”。开头之后，是否会有更多
有垄断嫌疑的央企遭遇反垄断调
查？

山东大学反垄断与规制经济
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于
良春教授认为，这一引发全国关注

的反垄断调查，意味着反垄断领域
的监管部门终于全面发力。“今后，
像电力、烟草、石油等大家以为‘大
到不能动’的行业和领域，都有可
能在运营和扩张中，受到反垄断法
的约束和规范。”

于良春告诉记者，《反垄断法》
的具体执行和监管，主要由发改
委、商务部和工商总局三个部委负
责。“其中商务部的反垄断局，主要
负责经营者在并购、交易以及海外

贸易中的反垄断事项，反垄断法出
台后一直执行有力，仅 2009 年就
发了 87 件反垄断调查，近年来的
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百胜集团整合
小肥羊，都经由商务部反垄断调
查。”

“另外，国家工商总局也拥有
反垄断领域的执法权，这几年工商
总局连续出台了多个配套法规，增
强自身的执法依据，可以说执行力
度也不小。但相比这两个部门，发

改委在反垄断领域上的动作则平
静得多。”于良春认为，“从分工来
看，商务部偏重外资，工商总局偏
重民营经济，发改委则偏重国有企
业。发改委在反垄断法实施近4年
以来首次‘出手’，三大监管部门终
于全面‘开火’，齐头并进了。”

对于发改委这次突然“开火”，
于良春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
完善，自去年底以来，发改委在反垄
断领域执法的步伐在加速，“我注意

到，发改委将价格监督检查司变更
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还出
台了两部《反垄断法》的细化执行法
规。这次对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调
查，正是此前一系列加强反垄断执
法力度的水到渠成之举。”

“这并不会是发改委最后一次
出手，因为垄断的负面效应已经在
中国经济很多领域中显现。可以预
见，未来还将会有一些央企巨头进
入中国的反垄断名单。”于良春说。

9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新闻30
分》报道称发改委已就互联网接入
问题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展开
反垄断调查。A股下午开市后，中
国联通继续正常交易，但涉嫌垄断
被调查的消息已引发市场震动，中
国联通股价跳水，至9日13点30分，

盘中跌幅已由早盘收市时的微跌
0 . 53%扩大至超过6%。有券商研
究员甚至建议公司紧急停牌，等待
消息进一步明朗及公司自身评估
好可能遭受的影响后再复牌交易。

同样，在港股市场，中国联通和
中国电信H股午后盘中大跌。中国

联通港股午后开盘骤跌逾6%，盘中
最低至15 .56港元。中国电信早盘高
开高走，午后直线跳水，一度跌4%。

中国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运
营商——— 中国移动H股并未受到该
消息影响，现报76 . 05港元，上涨
1%。 本报记者 崔滨 马绍栋

在宽带市场，中移动和联通并
不构成威胁，蓄势待发的广电却有
可能直接威胁中国电信腹地。

业内人士分析说，由于广电运
营商拥有直达用户家中的全国有
线电视网络，有能力突破中国电信

对驻地网的天然封锁，以较低价格
向用户提供高带宽接入；同时，在
三网融合大势下，全国各地的300
多家广电运营商有望整合为一家
全国范围的“第四运营商”，从而逐
步摆脱对电信运营商的依赖，向个

人、家庭乃至集团客户提供宽带服
务。

不过，只要单向结算政策不
变，即使广电网络建成，依然绕不
开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宗合)

央企不再“大到不能动”
专家预测，石油烟草电力等领域或将进入反垄断视野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崔滨

巨额罚单

应推动行业改革

广电系统“渔翁得利”？

电信联通股票大跌

10月22日，海南琼海，一消费者在一家联通网点办理业务。 CFP供图

结算政策不变

垄断难以打破

据了解，目前实行的网间
结算政策是原信产部2007年12

月1日起实施的。根据这个办
法，电信、网通、教育网之外的
互联单位在与电信、网通进行
网间互联时，要向中国电信、
中国网通(现已并入中国联通)

支付结算费用。费用有两种结
算方式，第一是在交换中心按
流量计算，第二是在各公司之
间协商，由其他企业单位付费
给电信和网通，但是目前的网
间结算定价相对偏高。

电信专家侯自强说，现在
带宽成本下降得非常快，当年
美国的穿透价格是每兆 50 美
元，相当于 1 个 G5 万美元，现
在降到 5 美元/兆了，每个 G

就是 5000 美元。而我们 100 万
元 1 个 G，已经四年没动了。

侯自强认为，互联成本高
直接导致网站负担重。中国的
网站尤其是视频网站，流量消
耗大的成本压力在全世界是
最大的。

自2001年网间结算办法出
台以来，业界对此一直存有争
议，并多次引发业界矛盾。2004

年、2006年和2007年，原信息产
业部三度修改网间结算办法，
但由于没有改变单向结算规
则，主要手段只是下调上限价
格，未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专家认为只要网间结算
政策不变，中国电信和中国
联通的垄断地位就难以改
变。专家表示，除了有关部门
的反垄断调查，未来还需要
工信部、国资委等行业主管
部门的通力配合，从制度上
进行调整才能真正解决网间
结算问题。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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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专家分析 格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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